
新竹市政府建築執照（含變更設計）及雜項執照 

申請審查案件時程控管作業原則 

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雜項執照申請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處理期限 執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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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辦相關單位 

 

 

4.規定項目審查  

5.呈核都發處 

 

 

6.執照簽准  

7.核對副本圖 1 日  

8.執照書圖上傳 0.5 日  

9.套繪圖 0.5 日  

10.執照繕打、校

核、用印 
0.5 日  

11.繳規費、領照 0.5 日  



 



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雜項執照申請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圖說明 

註一：執照案件掛號說明 

1、適用範圍：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與修建之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

雜項執照申請作業。 

2、申請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雜項執照首次掛號案必備文件檢核表，如詳

表一。 

註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1、書件： 

(1) 建造執照申請書（A11-1，表二）。 

(2) 建築物概要表（A11-4，表三）。 

(3) 地號表（A12-2，表四）。 

(4) 起造人名冊（C11-2，表五）。 

(5) 規定項目審查表（A13-2，表六）。 

(6) 現地彩色照片（變更設計免附）。 

(7)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A11-5，表七）。 

(8)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A13-10，表八） 

2、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1)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A12-4，表九）。 

(2)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A12-5，表十）。 

(3) 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狀影本（以最近3個月內核發者為限，載

明與正本相符）。 

(4) 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狀影本（以最近3個月內核發者為限，載明與正

本相符）。 

(5)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6) 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謄本（以最近3個月內核發者為限）。 

3、圖說： 

(1) 地基調查報告。 

(2) 建築法第32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樣。 

(3) 說明書及建築線指示（定）圖。 

4、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 農業區內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符合規定。 

(2) 非都市土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土地編定及地目符合規定。 

(3) 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4) 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之規定。 

(5) 基地符合禁限建之規定。 

(6) 區域計劃及都市計劃之指導或特別規定。 

(7) 建築物用途。 

5、其他依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及第13條規定應檢附之相關文件。 

註三：領照階段作業天數及相關補充說明 

1、領照階段須由設計人親洽櫃檯或將圖說資料上傳等親自配合新竹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辦理，以上標準流程作業時間係指本府作業時間，等候設計人



配合辦理，或上傳失敗等候設計人重新補件等時間，不計在內。 

2、作業天數不包括例假日。 

3、相關使用執照申請書表，係採用建築管理資訊系統，輸入使用執照基本資料

後由該系統輸出，附件提供之表格僅供參考，請上營建署網站下載。 



表一 

申請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或雜項執照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 

起造人：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建築 

基地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請填代表地號）（餘詳地號表） 

項次 審查項目 

設計建築師 

檢查 

審核 

結果 不符原因 應注意事項 

符合 免附 有 無 

1 申請書 □ □ □ □  
1.各項文件均應使用

制式表格，各欄位均

應詳實填寫，並依規

定用印或簽章。 

2.申請書、地號表及土

地權利證明文件之

基地面積及使用面

積應為一致。 

3.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及地籍圖謄本(三

個月內有效)。 

4.起造人非土地所有

權人者，需檢附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且應

載明「被同意者(起

造人)、建築規模、

構造別及同意人(土

地所有權人)」。 

5.粗黑框範圍由設計

人填寫。 

2 
起造人名冊 

（二人以上） 
□ □ □ □  

3 地號表 □ □ □ □  

4 起造人委託書 □ □ □ □  

5 建築師簽證表 □ □ □ □  

6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地號全部） 
□ □ □ □  

7 地籍圖謄本 □ □ □ □  

8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 □ □ □  

 

 

設計建築師 

綜合審核結論 

      □符合，准予掛號 

      □不符，請備妥資料後重新送件 

審核單位 

 

 

大章 

小章 簽名 

請用印 



 



表二 

建造執照申請書               
Ａ１１－１ 

年 月 日 
依據建築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之許可，本申請案建

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依法負其責任。 

下開工程遵章檢同建築計畫工程圖樣、施工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證件申請核准給照 

此致        
縣
市政府

建設局
工務局  

起造人                        印 

【1.起造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2.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電話】 

【事務所地址】                                                 簽章 

【3.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4.基地概要】 

【建築線指定】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法定建蔽率】              ％              【法定容積率】         ％ 

【基地面積合計】         ㎡                【騎樓地面積】       ㎡ 【其他】          ㎡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5.建築概要】 

【建築物用途】                              【設計建築物高度】               m  

【建築面積】                       ㎡       【總樓地板面積】                 ㎡ 

【設計建蔽率】                     ％       【設計容積率】                   ％  

【構造種類】                                【工程造價概算】 

【層棟戶數】    幢    棟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      戶 

【總設計停車輛數】   輛  【法定輛數】   輛  【鼓勵輛數】    輛  【自行增設輛數】    輛 

【6.雜項工作物概要】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

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8.備註】 

【第一次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通知改正】    年   月   日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發照字號】      字  第        號            【日期】        年   月   日 

【領照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期限】 

【領收人】                                    【簽收人】 

 





表三 

建築物概要表 Ａ１１－４ 

本概要表共  頁 本頁第 頁 

【防空避難室面積】        ㎡         其中兼停車空間           ㎡ 

【1.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2.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3.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4.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5.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6.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7.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8.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9.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10.各樓層概要】 

【棟別】           【層別】                【使用類組】 

【申請面積】            ㎡              【樓層高度】            m 





表四 

地  號  表 Ａ１２－２ 

本表共      頁 本頁第  頁  地號共   筆  本頁   筆 

【1.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2.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3.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4.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5.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6.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7.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8.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使用面積】            ㎡ 

【本頁使用面積合計】                ㎡ 

【使用面積總計】                    ㎡ 





表五 

起造人名冊(一) Ａ１１－２ 

本名冊共    頁本頁第   頁   起造人共  名   本頁 名 

【1.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2.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3.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4.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5.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6.起造人】 

【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註:起造人為二人以上時才填此表。 

 



起造人名冊(二) Ａ１１－２ 

本名冊共    頁本頁第   頁         

【1.起造人】 

   【姓名】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本起造人名義共計      戶 , 其層戶編號及用途如下： 

01【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2【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3【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4【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5【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6【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7【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8【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09【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0【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1【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2【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3【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4【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5【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6【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7【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8【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19【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20【幢棟層戶】編號             (   幢   棟   層   戶  )  【使用類組】 

 



表六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A13-2 

1.依建築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

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2.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審查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

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定簽證負責。 

收文日期字號 查核及審查 複核 決 行 

年 月 日 

字  號 

   

綜合查核及審查意見 

【1.起造人】 

【2.建築地址】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查 核 項 目 
查核結果 

有 無 備註 

書

表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2.規定項目審查表 份    

3.現地彩色照片    

4.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免由建築師設計者，免附）    

土

地

權

利

證

明

文

件 

5.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自有者）    

6.使用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    

7.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狀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8.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狀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9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份    

10.建物所有權狀或其他產權證明文件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圖

說 

11.地基調查報告（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並應包

括經審查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及證明文件） 

   

12.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13.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    

14.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    

15.需經都市設計或都市更新審議案件，其審議通過之書圖及證明文件    

16.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其由經委託或指定之專家、機關、團體審查通

過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其

他 
1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查核項目 

   



 

審 查 項 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 備註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18.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19.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20.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21.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無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證明檔者，其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22.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    

23.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    

24.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    

25.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書附條件項目規定    

26.建築物用途    

其

他 
2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其他審查項目 

   

備

註 
查核項目第7項、第8項及第10項應檢附之文件，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 

 



表七 

委 託 書 Ａ１１－５ 

 

本執照申請，所附一切文件印信，確係由委託人提供。 

 

 

 

茲委託         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全權代表本人辦理 

【地址】 

【地號】 

請領建築(建造、雜項、變更設計、使用、變更使用、拆除)執照一切手續事宜特

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姓名】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通訊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八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Ａ13－10 

年 月 日 

【1.起造人】 

【2.建築地址】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1.本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除規定項目及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
項目外其餘由本建築師簽證負責。 

2.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項目並已依法交由相關專業技師負
責辦理，本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此致               新竹市政府 

 

 

 

 

 

 

 

設計建築師                （簽章） 

 



 



表九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Ａ１２－４ 

年 月 日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建築
地上
地下        層      造 

建 築 物
雜項工作物        棟 

業經                等人完全同意，為申請
建造
雜項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起    年內提出申請執照，逾期無效。） 

附土地登記(簿)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1.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備註】 

【2.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備註】 

【3.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備註】 

【4.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備註】 

註：1.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2.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 

3.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 

4.如土地僅同意供通行使用，不計入基地面積者，應於備註欄敘明。 



 



表十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 
Ａ１２－５ 
年 月 日 

茲照下開事項建築房屋以         鄰基地境界線為共同壁之中線共同牆壁將來各無異議，特此

協定。 

此致                 新竹市政府  

【1.起造人】 

【2.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3.協定人】 

【起造人姓名】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4.協定人】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址】 

【房屋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土地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5.協定人】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址】 

【房屋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土地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6.協定人】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址】 

【房屋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土地所有權人】                   印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備註】 

 

註: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 



 


